
PROFESSIONAL URBAN REGENERATION & CONSTRUCTION TEAM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復興段399-7地號等36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自辦公聽會

實施者：耕薪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耕磊都市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洪新發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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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一)辦理緣起

 本 案 因範圍內同意比例已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故依同條例第

32、48條規定逕行擬具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並舉辦公聽會，連同公聽

會紀錄申請核定實施更新。

(二)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48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規定辦理。

2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會。

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

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

者，免再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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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

實施者名稱：耕薪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張維

統一編號：28175141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0號7樓之1

電話：(02)6600-3688

出資者 (出資比例50%)

出資者名稱：德謙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輝堅

統 一 編 號 ：42822056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二段5號4樓之3

聯絡電話：(02)2704-9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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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期間(權利變換階段)

申請報核

公開展覽

公辦公聽會

都市更新專案小組審查

聽證會

審議會

自辦公聽會

核定公告

都市更新事業辦理流程

現階段刻正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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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新單元位置

計畫範圍

更新單元位置
位 於 中 和 區 中 興
街 以 東 、 復 興 路
280巷以西、中興
街161巷以南及復
興 路 以 北 所 圍 街
廓北側。

鄰 近 中 和 地 政 事
務 所 、 復 興 國 小
、金山板南公園
復興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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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

(一)土地使用分區
法定容積率：300%
建蔽率：50%

(二)土地權屬
國有：583地號
彰化縣員林市有：399-7、594地號

公有地共222.79㎡
其餘均為私有，共1,644.7㎡

更新單元範圍：新北市中和區復興段
399-7、571、579～592、594、597
～607、617～624，共36筆，面積
1,867.49㎡

更新單元範圍
國有土地範圍
市有土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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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法建物權屬

更新單元內共34筆建號、34棟
合法建築物，共2,015.34㎡。

國有：60建號，66.24㎡
其餘均為私有：共1949.10 ㎡

合法建築物棟別

國有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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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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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比例計算 截至本案自辦公聽會前統計

8

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築物部分

面積(㎡) 所有權人數(人) 面積(㎡)
所有權人數

(人)

全區總和(A＝a＋b) 1867.49 35 2015.34 34

公有(a) 222.79 2 66.24 1

私有(b＝A－a) 1,644.70 33 1889.02 33

排除總和(c) 0 0 0 0

計算總和(B＝b－c) 1,644.70 33 8,311.22 33

同意數(C)
1,343.76 

27 1,595.10 27

同意比例(C/B) 81.70% 81.82% 81.84% 81.82%

法定門檻 80% 80%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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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及區段劃分

(一)處理方式

本案將採「重建方式」，

將更新單元內建築物全

部拆除並興建住宅大樓

(二)區段劃分

本更新單元全區劃設為

「重建區段」實施都市

更新事業

PROFESSIONALURBANREGENERATION&CONSTRUCTION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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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區段(同更新單元範圍)
國有土地範圍
市有土地範圍本案無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六、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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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計畫－－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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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申請容積獎勵。

註：本表所列實際容積獎勵額度以審議會審定為準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規定，允建容積不得超過基準容積之1.5倍
本案基準容積+獎勵容積=5,602.47 + 2,691.70= 8,294.17 > 8,403.71 …OK！

都更獎勵容積(基準容積= 1,867.49 ㎡*300%=5,602.47㎡)
獎勵值(㎡) 獎勵容積(%)中央容積獎勵

#6性能評估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394.72 7.05%

#10綠建築 取得綠建築銀級 336.14 6%

#11智慧建築 取得智慧建築銀級 336.14 6%

#13耐震設計 取得耐震設計標章 560.24 10%

#14時程獎勵 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修正施行日起5年內 392.17 7%

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2退縮獎勵 自建築線退縮淨寬4公尺以上，面臨未達8公尺現有巷者應補
足8公尺後再退縮4公尺，另自基地境界線退縮淨寬2公尺以
上。

672.29 12%

合計(A) 2,691.70 48.05%

容積移轉(B) 594.04 9.8%

獎勵值合計(A)+(B) 3,240.74  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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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巷廢止及保留
更新單元內涉中興街161巷8弄、10弄，本案擬保留8弄通行範圍，廢除10弄。

中興街161巷8弄(保留通行) 中興街161巷10弄(廢止)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第16條規定，經審議會
同意得予以廢止：
(一)巷道全部位於同一更新單元範圍內者。
中興街161巷10弄全段
(二)同一街廓內單向出口之巷道自底端逐步廢止者。
161巷8弄尾端
以上兩處擬申請廢止。

中興街161巷8弄尾端(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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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建築物規劃設計獎勵

自建築線退縮淨寬4公
尺以上，面臨未達8公
尺現有巷者應補足8公
尺後再退縮4公尺，另
自基地境界線退縮淨
寬2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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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規劃

• 用途：住宅大樓

• 建築規模：地上14層、地下3層

• 構造：鋼筋混凝土造

• 戶數：住宅156戶

• 坪數規劃：15~45坪住宅單元

• 車位：平面車位66部，機械車位
5部，公設車位3部，共7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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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車位數：
大車位(250*550)=29輛
小車位(230*550)=4輛
共33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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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車位數：
大車位(250*550)=24輛
小車位(230*550)=4輛
機械車位(230*550)=5輛
共33輛

機械車位

垃圾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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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車位數：
大車位(250*550)=5輛
小車位(230*550)=1輛
無障礙車位(550*600)=2輛
共8輛

B1機車位數：
機車大車位(100*200)=76輛
機車小車位(75*175)=78輛
無障礙機車位(225*220)=2輛
共156輛

無障礙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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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出入口人行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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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災檢討圖(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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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拆遷安置計畫

(一)地上物拆遷計畫

本案地上物由實施者統一代為拆除，本更新單元內計有合法建號34筆，總計
拆除面積約2,015.34 ㎡

(二)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

法令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4條

拆遷補償費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規定，補償金額由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發放對象：更新單元範圍內合法建築物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

發放時程：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日起10日內通知該建物所有權人領取，並依核定版

權利變換計畫報告書所載之通知領取期限發給完畢。

＊逾期未領取者，依法提存

安置方式：合法建物於拆屋重建期間擬由實施者依法辦理提存。現住戶自行覓地安置，
由實施者依雙方協議支付租金及搬遷費用補貼，更新完成後依協議內容分配應有之相關
權利。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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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實施方式、費用負擔及選配原則

35

(一)實施方式

 本都市更新事業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

(二)費用負擔

 本更新事業之實施總成本，由實施者提估資金方式參與更新事業之實施，並由更新單元

內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率共同負擔，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

付。

(二)選配原則

1. 原一樓住戶優先選配一樓單元，並以原位次分配為原則

2. 二樓以上開放選配，亦以原位次分配為原則

3. 選房如超出其應分配價值時，其超選部分之差額找補，以不超過該選配單元權利價值之

10%為原則。若超過須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選配權益並經實施者合意。

4. 本案將依內政部100.12.7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函(略以)：「... 土地所有 權人超額選
配致造成其他所有權人須參與抽籤一節，按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11條(現條次
變更為第17條)有關未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方式者，得自行選擇。但同一位置有
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之規定,係針對 應分配部分選配位置之規範
。於應分配外，與實施者合意另為選配部分，非屬上開辦法第11條(現條次變更為第17條

)有關但書應公開抽籤之適用範圍，其超額分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應分配
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不宜併同抽籤處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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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有財產之處理方式及更新後之分配使用原則

(一)處理方式 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

 更新單元範圍內之國有非公用土地，除抵稅土地分配權利金外，執行機關
依下列規定，按應有權利價值選擇分配更新後房、地或權利金：

(一)評估作中央機關辦公廳舍：更新後可分配樓地板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

(二)函中央及當地地方住宅主管機關評估作社會住宅：更新後可分配樓地
板面積未達二千平方公尺或依前款評估不作中央機關辦公廳舍者。

(三)經依前二款評估不作中央機關辦公廳舍及社會住宅者：

１、原屬事業資產及特種基金財產者，選擇分配更新後房、地或權利金。

２、其餘權利價值選擇分配更新後房、地。

依前項規定參與分配更新後之房地時，如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
係有申請分配同一位置，經洽實施者協調結果，確無其他適當房地可供分配
者，得就該部分分配權利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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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有財產之處理方式及更新後之分配使用原則

(二)更新後之分配使用原則 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意事項(節錄)

 實際申請分配之權利價值總值，以不超過應分配價值為原則。

 國有土地總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者，以申請分配獨棟或具獨立口之更新
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為原則，並要求實施者於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載明。

 申請分配之位置，以集中為原則，必要時得考量下列原則：

１、更新前國有土地主要所在區位。

２、邊間優先。

 更新後建築物供店舖與住宅混合使用者，除國有土地之位置原即臨接道
路，得依直接臨路之各宗國有土地面積與更新單元土地總面積之比例申
請分配店舖外，以申請分配住宅為原則。

 申請分配辦公處所、住宅、店舖等建築物時，應依事業計畫選配原則申
請分配足額停車位，並以法定停車位為優先，其位置以同基地位置及近
地面層為原則。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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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財務計畫
本案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

金額基準表』規定提列。

總項目 項目 金額(元)

壹、工程費用

一、重建費用(A)

(包括拆除工程、新建工程及其他必要費用)

746,354,338

二、公共及公益設施(B) 0

貳、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後續管 理維護計畫相關經費及委辦費(B) 6,068,038 

參、權利變換費用(C)

(包括都市更新規劃費、不動產估價費、更新前測量費、拆遷補償費及地籍整

理費用及其他費用等)
35,557,361 

肆、貸款利息(D) 231,971,052 

伍、稅捐(E) 34,020,069 

陸、管理費用(F)

(包括人事行政管理費、營建工程管理費、銷售管理費及風險管理費等) 115,838,544 

柒、 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G) 0

捌、容積移轉費用(H) 20,677,178 

共同負擔費用(A)+(B)+(C)+(D)+(E)+(F)+(G)+(H)總計 1,190,486,578 

38

註：財務計畫相關數值依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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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進度

同意書簽署時點與效力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

除有民法第88、89、92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
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
撤銷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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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簽署時點與效力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

除有民法第88、89、92條規定情
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
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
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
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
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

A君
A123456789
新北市OO區OO路OO號OO樓
02-1234-5678

111 10 1

A君

印

同意書範本

如有法定代理人須一併填竣
資料、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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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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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

估價選任

因本案專業估價者未能由實施者與全體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共同指定，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50條及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6、7條辦理估價師選任會議，抽選正取二家、備取五家專業估價

者。

1.本案於111.5.19寄發會議通知，111.5.31召開選任會議。

2.邀請鄭敏郎律師擔任公正第三人在場見證。

3.依新北市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111.1.1版)抽選正取二家，備取五家

抽籤及選任結果
選任結果

實施者指定一家：

1.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其餘兩家協議後委任正取兩家：

2.陳銘光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3.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41

正取
正取1 陳銘光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正取2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備取

備取1 瑞普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備取2 第一太平戴維斯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備取3 中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備取4 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備取5 李林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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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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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價結果

更新後鑑價結果

全案總銷為2,491,074,948元

更新後各分配單元總權利價值合計為2,323,474,948元

更新後地下層停車位總價值合計為167,600,000 元

評價基準日：111年6月30日

本案預計於111年11月報核，其日期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6個月內。

鑑價結果比較

委託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陳銘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麗業不動
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等3家專業估價者進行更新前、後價值查估。

選擇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因其更新後總價值最高，對於本案權利變換
範圍內之地主 及相關權利人最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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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負擔

用地負擔

 本權利變換範圍內並無公共設施用地

費用負擔

 本案共同負擔費用總額共1,190,486,578元

 本案更新後總價值為2,491,074,948元

 平均費用負擔比例

 平均費用負擔比例＝共同負擔費用/更新後總價值×100％

• ＝ 1,190,486,578元/ 2,491,074,948元×100％＝47.79％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共同負擔比例

• ＝平均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平均費用負擔比例

• ＝0％＋47.79％＝4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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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整理計畫

A

• 依土地使用分區，預計整理成1筆地號
• 實際地號仍須以地政機關登記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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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分配及公開抽籤作業方式
申請分配位置通知

111年10月1日自辦公聽會當日送達親收或10月3日以雙掛號郵寄

附件資料：

附件1：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附件2：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附件3：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附件4：更新後應分配價值表

附件5：建物及停車位位置編號、面積及價值資料

附件6：建物及停車位位置編號平面圖

附件7：資料寄送地址切結書

申請分配期間：111年10月3日至111年11月4日(共計33天)

未於申請，或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預定公開抽籤日為111年11月10日(四)下午2時

 地點為耕薪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大會議室(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20號7樓之1)

 抽籤方式：由律師見證，先抽順序籤，再抽位置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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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及不能參與分配者

最小分配單元 主建物面積 總價

3F-C1 50.38㎡ 12,158,400元

若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元總價者，將列為不能參與分配者。

 本案不願參與分配者：0人

 本案不能參與分配者：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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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君

A君
A123456789

新北市OO區OO路OO號OO樓

02-1234-5678

111 10 1

A君

A君
A123456789

新北市OO區OO路OO號OO樓
02-1234-5678

111 10 1

5F-A1 1

1 B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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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想與他人合併權值一起分配，未
來一起持分房地及車位時，才需填
寫。

• 請填寫欲分配比例，若未填寫，則
依每位合併受配人更新權值比例佔
合併總權值比例，持分受配房地及
車位。

•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8
條規定，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
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
產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A君、B君

A君 A123456789 印12345678

111 10 1

2

5F-A1 1
B2-40

5F-A1

B2-40

A君
B君

1 3
2 3

A君
B君

1 3
2 3

B君 A223456789

新北市OO區
OO路O號O樓

新北市OO區
OO路O號O樓 22345678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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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以B1F為例
1.本案無障礙車位(編號69、70)及垃圾車

位(編號34)未提供地主選配(灰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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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以4F為例

1.2~14層樓D1~D4戶主建物面積<46㎡未提
供地主選配(灰底表示)

2.本案建物最小分配單元為3F-C1，主建物面
積50.38㎡，總價12,158,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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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君 新北市OO區

OO路OO號O樓

A君

A123456789

新北市OO區OO路OO號OO樓

02-1234-5678

• 若地主已遷址，相關資料不須寄送
至舊址，請協助填竣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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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正

聯絡窗口
實施者：耕薪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0號7樓之1

電話：(02)6600-3688

聯絡人：林廷倫副理

網站： https://www.in-life.com.tw/

都市更新相關諮詢
內政部營建署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342號

電話：(02)8771-2345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

電話：(02)2950-6206

網站：https://www.uro.ntpc.gov.tw/


